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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主管法律 102 年度計修正 6 案如下： 

法 案 名 稱 修 正 要 點 總 統 公 布 時 間 

航業法修正案 本法原計六十九條，全文修正後計六十一條，

共新增條文八條、修正條文五十三條、刪除條

文十六條。刪除船舶出租業相關規定、增訂業

者須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規定及限制海運承攬

運送業不得光船承租船舶運送其所承攬貨物

等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7741 號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修正案 

修正公布第八條、第三十五條、第六十七條條

文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三十五條酒

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吸食毒品、迷幻藥、麻

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而駕駛汽車者之

罰鍰額度上限，及五年內違反二次以上者之罰

鍰，均由六萬元提高至九萬元；另為防杜駕駛

人拒絶停車接受稽查，強行闖越而危及執法人

員安全，修正提高其罰鍰額度；中華民國一百

零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行 政 院 院 臺 交 字 第 

1020010243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二年三月一日

施行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7801 號 

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修正案 

修正公布第十四條、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一條

條文。修正重點係刪除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中

未隨身攜帶行車執照、拖車使用證、預備引擎

使用證或駕駛執照之處罰規定，另第三十一條

增訂比照計程車駕駛人，即營業大客車駕駛人

已盡告知義務後，但乘客仍未依規定繫安全帶

則處罰該乘客之規定；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

月九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20038402 號令發    

布定自一百零二年七月十五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82751 號 

大眾捷運法修正

案 

修正公布第三條、第十一至十三條、第十五

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四條之

一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八條、

第四十條、第四十四條、第四十七條、第四十

九至五十條之一、第五十一條之一、第五十二

條條文；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二；並刪除第三十

二條之一、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。其中修正第

三條、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將輕軌運輸系統納

入本法規範；修正第十三條、第二十五條及刪

除第三十八條之一配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

法修正本法中與之競合之有關營運與罰則規

定；修正第五十條及第五十條之一為維護行車

安全增訂處罰規定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06141 號 

航業法修正案 修正公布第三條條文；並增訂第二十七條之

一、第三十二條之一、第五十條之一條文。修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 



正重點係增訂船舶運送業航行於受海盜或非法

武力威脅高風險海域者，得雇用私人武裝保全

人員之相關規定。 

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4951 號 

公路法修正案 修正公布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四至六條、第十

一條、第十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

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六至三十八條、第四十七

條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七條之一、第六十一

條、第六十二條、第六十二條之一、第六十七

條條文；並增訂第六十條之一。其中於公路定

義中增列市道、區道，並增訂其共同使用部分

之路線歸屬、修正中央與地方政府所轄公路之

管理權責劃分規定、土地取得登記及修建經費

之分攤。增訂辦理其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

事項之權責機關；將營運可及全國之汽車運輸

業之申請核准籌備，統一修正為向中央公路主

管機關申請；增訂將無障礙設施或設備列為申

請汽車客運業經營之審核要件；規範遊覽車客

運業派用未領有職業駕駛執照或不合格之駕駛

人駕駛車輛營業，主管機關即可停止營業處分

或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。 

總統令 

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3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27221 號 

 

 


